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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6/2021_2022__EF_BC_BB_E

6_97_A5_E7_85_A7_E5_c42_66786.htm 关于做好2006年度会计

人员继续教育有关问题的通知日财会[2006]5号各区县、日照

开发区、山海天旅游度假区财政局，市直各部门、各单位，

国家、省驻日照各单位： 为做好2006年度会计人员继续教育

工作，圆满完成各项培训任务，确保培训质量，按照《山东

省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实施办法》和《山东省会计人员继续教

育管理暂行办法》（鲁财会[2006]23号，以下简称暂行办法）

等有关规定，现将今年我市会计人员继续教育有关事宜通知

如下： 一、继续教育的组织形式 为适应会计人员实际需要，

可采取集中培训与部门培训相结合，以集中培训为主的方式

，多层次、多渠道开展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，调动单位和

会计人员参加继续教育学习的积极性，确保教育培训取得实

效。 二、继续教育培训内容及要求 根据省财政厅《关于2006

年度会计人员继续教育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鲁财会[2006]24号

）的要求，今年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的主要内容是：企业会计

准则、政府收支分类改革、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

办法、单位预算编制及部门预算、国库集中支付、会计职业

道德建设以及国家新出台的有关政策、规定等。各单位可依

照按需施教原则，有针对性地确定学习重点。对培训内容有

特别要求的部门、行业，也可根据需要进行适当调整。上市

公司、国有和国有资产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大、中型企业

，应将《企业会计准则》作为继续教育的主要内容。机关事

业单位应把政府收支分类改革有关内容、《行政单位国有资



产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》等

作为继续教育的主要内容。 三、继续教育培训点的管理 按照

《暂行办法》规定，承担今年继续教育任务的培训机构，必

须向同级财政部门提出申请，经财政部门重新进行评估、确

认符合承办条件并予以登记、公告后，方可开展培训业务。 

市直和国家、省驻日照单位的会计人员继续教育，委托日照

市会计学会承办。培训考试合格的，持培训合格证于07年1

月31日前到市行政审批服务中心财政局窗口办理继续教育登

记手续。 四、培训收费 根据物价部门规定（鲁价费

发[2002]246号），对参训会计人员每人收取培训费72元，资

料免费发放。资料工本费由各培训承办单位从培训费收入中

列支。报名工作由培训点统一组织，费用由培训点代收（统

一使用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）。培训费用一律由各单位在职

工教育经费中据实列支。下岗失业会计人员，持有效证明免

费参加培训。 五、继续教育培训登记 持证人员完成年度继续

教育培训学习，经培训考试合格的，应按《暂行办法》规定

进行继续教育注册登记。登记时，财政部门会计管理机构要

对继续教育培训机构上报的培训班总结、考勤记录、考试成

绩、教学讲义以及对发表论文、参加有关培训班等视同完成

继续教育的会计人员提供的证书、刊物等认真进行审查，确

保每一个会计人员都依法接受继续教育。 年内已参加初、中

、高级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且成绩合格并取得技术资格的

，视同今年参加并完成继续教育；凡参加省财政厅统一组织

的全省高级会计研习班或省以上行业主管部门统一组织的会

计业务培训的同志，可免于参加本次继续教育培训学习。此

类人员可持有效证明，于12月底前到当地财政部门进行登记



。 各级财政部门应根据会计从业资格管理规定，将继续教育

培训内容、课时登记在会计从业资格管理信息系统中。 六、

加强继续教育培训管理 会计人员参加继续教育，是《会计法

》的规定和要求，是会计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，是提高

会计人员素质的有效手段。因此，要重视并加强领导，切实

做好各项相关管理和服务工作。 （一）各区县财政部门要认

真组织好本地持证人员继续教育工作。培训课时不得少于24

课时。各继续教育培训机构要严格遵守和执行《暂行办法》

有关规定，自觉接受主管财政部门管理和监督。每期培训班

要在开班前10天，将培训班学员名单、培训内容、培训日程

安排，报同级财政部门会计管理机构；并于培训班结束7日内

，将培训班总结、学习效果自评情况上报。在开班时将《学

员反馈意见表》发放到每个学员，由学员直接寄送主管财政

部门会计管理机构。 （二）要切实加强对继续教育培训承办

单位的管理与监督。对其培训的各具体工作环节进行认真检

查。对培训质量差、管理不善、不按规定收费的培训点，予

以公告。 （三）要加大对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的宣传力度，充

分利用各种宣传媒体，把继续教育的规定、内容、时间、要

求、培训点及时向社会公布，为会计人员及时迅速了解有关

信息提供方便。 市财政局会计科监督、咨询、服务电话

：8668073 市直培训点中华会计函校电话：8221485 100Test 下

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